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21）沪03行终1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双妹，女，1980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代理人左春，上海环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徐汇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

　　法定代表人彭海东。

　　委托代理人王俊杰。

　　委托代理人李正，上海市君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双妹诉被上诉人上海市徐汇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徐汇规划资源

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一案，不服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0)沪7101行初930号行政裁定

，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

理终结。

　　原审认定：1999年11月18日，原上海市徐汇区城市规划管理局向上海华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颐公司)核发了沪规建(1999)016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

：建设项目名称华鼎广场一期工程；建设位置中山西路XXX号；建设规模地下室

6，357平方米，住宅38，137平方米，商业5，051平方米。2001年3月19日，原上海市徐

汇区城市规划管理局作出徐规业［2001］第53号《关于同意上海华颐房地产有限公司调

整华鼎广场住宅二层建筑使用功能的函》(以下简称53号函)，载明：华鼎广场为商住办

综合建筑群，其中1、2、3号楼是住宅，⋯⋯1、2、3号楼第二层住宅位于裙房屋面，在

裙房屋面上还有通风、采光、冷却等设施设备。⋯⋯根据华鼎广场建设的实际情况，经

我局研究，同意将华鼎广场二层住宅改为商业办公，并且不得从事对三层以上住宅有影

响的经营活动，不得从事餐饮经营。二层住宅改为商业办公建筑面积计2，080平方米。

⋯⋯本函作为沪规建(1999)0160号、沪徐建(2001)001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附件

，⋯⋯。2014年7月24日，刘双妹取得补发的《上海市房地产权证》，载明：权利人为

刘双妹，建筑类型为店铺，用途为店铺，证号为沪房地徐字(2014)第013548号，登记日

为2014年7月24日，附记中载明“原房地产权证号：徐XXXXXXXXXX；原登记日：2003-

12-27.2014-07-24补发”。刘双妹作为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2366弄华鼎广场3号楼203室

(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的业主因对房屋产权定性不服，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撤销53号函

，恢复涉案房屋住宅规划。

　　原审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本

案中，刘双妹诉请要求恢复系争房屋住宅规划，实质是对53号函不服，而53号函于

2001年3月19日作出，从刘双妹诉称理由中可知，其已于2001年从华颐公司处悉系争房

屋可作商铺使用，且刘双妹持有的《上海市房地产权证》(补发)已载明涉案房屋的建筑

类型及用途均为店铺，即便以刘双妹取得该补发的房地产权证的时间计，其至迟也应于

2014年7月24日知道并且应当知道53号函的内容。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起诉期限从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所谓起诉期限，是指法律规定

的当事人不服某项行政行为时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行使行政撤销权的时间限制。与民

法中对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有所不同，起诉期限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法上的法定期间，不能

中断或者中止，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现刘双妹于2020年提起

本案诉讼，显然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上述起诉期限，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刘双妹诉称

，涉及不动产登记的规划、登记等行政诉讼应按20年计算，但关于20年最长起诉期限的

规定仅适用于行政相对人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情形，而刘双妹至迟已于2014年7月

24日知晓53号函的内容，故该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据此，原审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

款第(二)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刘双妹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还刘

双妹。

　　上诉人刘双妹上诉称：本案在立案后未经开庭审理、辩论、保障上诉人回避权利

，原审裁定错误。上诉人从邻居诉讼案件中新获取了沪规建(99)160《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沪徐建(2001)001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证据材料，才知晓被上诉人弄虚

作假、违法违规事实，上诉人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

规定。原审裁定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依法审理判决。

　　被上诉人徐汇规划资源局辩称：上诉人于2003年取得的系争房屋《上海市房地产权

证》明确登记房屋类型和用途为店铺，其已明确知晓并认可该房屋用途为商业办公而非

住宅。根据当时有效的法律规定，上诉人迟至2020年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起诉期限。退

而言之，上诉人自2016年11月起已多次通过信访等途径提出撤销53号函、恢复住宅的要

求，可见其也已经明确知晓53号函，故其起诉明显超过起诉期限，原审裁定并无不当。

原审未经开庭审理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收到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后未提出异议。上

诉人在购买房屋时已明知该房屋为店铺用途，被上诉人此前作出的变更房屋住宅用途为

商业办公的行政行为没有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与上诉人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

，上诉人不具有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25日，上诉人刘双妹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2018)沪

7101行初1051号行政诉讼，在该案起诉状中，上诉人刘双妹诉称：“2016年，原告与其

他2楼业主谈起2楼的相同系列问题后，才得知我们2楼房产原系住宅，系原上海市徐汇

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及华颐公司捏造理由、弄虚作假、违法违规改成了商办产权，但相

应的捏造理由、弄虚作假的53号函和预售许可证直至2016和2017年才得知证实。”原审

裁定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行政诉讼实行的是起诉期限制度，不适用中断或者中止，存在不可抗力

或其他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的情形，才可以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本案中，上

诉人诉称其已于2001年知悉涉案房屋的用途可作商铺，其提交的《上海市房地产权证》

也载明建筑类型和用途为店铺，其应当知道53号函的内容，即便以其2016年知晓53号函

内容时间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当时有效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



一款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也明显超过了起诉期限。上诉人认为其新获取了相关证据材

料，应当扣除相关期限的主张，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据此裁定

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

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

(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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